[bookmark: 中原科技学院许昌校区2022年]中原科技学院第二届健美操比赛规程

为丰富校园体育文化生活，增强学生体质，提升学生的艺术修养、团队协作精神、顽强奋斗、勇于拼搏的优良品质。根据学校体育竞赛活动计划，特举办中原科技学院第二届健美操比赛。通过比赛，激发学生参与体育锻炼的热情，展示我校学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青春活力。比赛规程如下：

一、主办单位
中原科技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
二、承办单位
教务处、公共体育教育中心、校团委
三、比赛日期
2025年5月22日
四、比赛地点
中原科技学院许昌校区1号运动场
五、比赛项目
（一）健美操规定套路
（二）展示动作（街舞、啦啦操、爵士舞、排舞等）
六、参赛单位
中原科技学院各学院在籍在校本、专科学生
七、参赛办法
（一）报名时间
2025年4月10日至2025年4月18日
（二）报名资格
参赛队员必须是在我校正式注册、身体健康、无隐性疾病的在校学生，参赛队员必须有医疗保险，并且在参赛时间内，参赛学生必须购买参赛时间内的短期运动意外或医疗保险，方可报名参赛。身体状况不适合参加体育竞赛以及体育课因病免考、免修的学生不得报名。
（三）报名人数
以学院为单位进行组队报名，每个队伍报名人数20人，其中男生不少于3名；每队可报教练员1人、领队1人。  
（四）报名程序
各学院领队于4月17日前完成院内选拔，并将《XX学院健美操参赛队员信息汇总表》（详见附件）电子版和纸质版签字报送至各学院体育部负责人，学院收齐后统一报送校学生会体育部负责人赛盛远（联系方式：17634811666）。报名截止时间：2025年4月17日12:00。逾期视为弃权（报名信息提交后不得弃权弃赛）。报名表一经确定，原则上不得更改和调整。未在规定时间内报名者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（五）赛前准备会及抽签仪式
根据各学院报名情况，由公共体育教育中心负责老师薛莉华进行赛程编排，组织召开赛前准备会，并现场进行抽签仪式，届时各学院领队需按时参会，同时提交以学院为单位签署的《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》（详见附件）方能参与现场抽签。
八、竞赛办法
（一）比赛内容
展示环节：各学院自行编排徒手套路（4*8拍），此环节作为开幕式的展示环节。
规定套路：《全国全民健身操等级推广规定动作-三级有氧舞蹈》。
（二）评分及计分方法
1.评分方法
比赛采用公开示分的方法，评判员评分精确到0.1分，运动员最后得分精确到0.01分。
2.计分方法
    成套动作的得分为艺术得分与完成得分之和，艺术分和完成分各10分、成套动作满分为20分，展示环节5分。各组评判员评分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，取平均分为最终得分。
3.名次并列
若最后得分相等，名次排列取决顺序为最高完成分、最高艺术分；若成绩相等，则名次并列，无下一名次。
（三）服装及仪容
1.外表
整洁与适宜的运动员外表，女运动员的头发须梳系于头后，头发不得遮挡脸部。例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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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着装
每个参赛队伍服装统一，材质和款式不限，但必须适宜运动。服装上可有简单修饰，但不允许使用悬垂饰物，禁止佩戴饰物（含手饰、手表等），禁止穿描绘战争、暴力、宗教信仰和性爱为主题的服装；化妆应适度。
（四）比赛细则
1.健美操比赛规定套路
①《全国全民健身操等级推广规定动作-三级有氧舞蹈》，以公共体育教育中心健美操培训发布的视频为准。
②规定动作不允许改变动作步伐和顺序，但可改变方向，根据规定动作要求，对未完成或者出现错误的动作予以减分。
③编排设计应符合健美操的要求，造型新颖独特，连接巧妙流畅，展现团队配合；规定动作需充分利用场地空间，队形变化8-10次，开始与结束需要有造型，队形变化创意内涵。
④比赛场地为20×20m，需充分利用场地空间。
2.展示动作
各学院自行准备街舞、啦啦操、爵士舞、排舞等为主要展示内容，编排设计应符合健美操的要求，新颖独特流畅，复杂多样性。
3.动作要求
动作的完成应舒展、优美、大方、健康、有动感，应符合健美操项目的特征。动作设计不提倡选择难度动作，不能出现空翻、抛接类动作，托举类动作不能不超过2人高度，不得设计可能造成伤害的动作。
（五）规定套路音乐及完成时间
1.完成时间：从第一个可听见的声音开始，到最后一个声音结束，不包括提示音。
2.展示环节和规定套路音乐由比赛组委会提供。
（六）其它相关事宜
1.各学院指派2名学生，负责加入工作群，学习比赛规定套路，请各学院提前确定2名学生。
2.各运动员的参赛资格由各学院初审，公共体育教育中心终审。
3．如有不可抗拒的原因，须更改比赛日期，由大赛组委会做出决定并提前通知；如未接到通知则比赛照常进行，未到者按弃权处理。
4.整场比赛结束后，如对比赛结果有异议可通过填写申诉表在比赛后1小时内向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；如果比赛中队员出现过激行为，裁判有权提出警告，并记入该场比赛记录表内，同时作为评分的评选依据。
5.如在比赛中出现罢赛或不服从当场裁判的队员，剥夺该队所在院系参赛资格，并处以全校通报批评，同时禁赛一年的处罚，情节严重者处以全校通报批评并禁赛两年的处罚。
九、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
1.按最后得分由高到低排列，设置一二三等奖,并颁发相应比赛证书。（第1名一等奖，2-3名二等奖，4-6名三等奖）
2.评选1个优秀组织奖，3个道德风尚奖。具体评选依据为三个方面：组织情况、宣传情况、队员表现。
十、注意事项
[bookmark: _Hlk128850991]1.参赛队必须在比赛前30分钟内到达比赛场地，迟到10分钟后取消当日比赛资格，比赛迟到的队不得参与优秀组织奖的评选。
2.每位参赛队员需携带本人有效证件（学生证或校园卡），以确保比赛的公平、公正。
3.各参赛队员应充分本着友谊第一的原则，确保安全、圆满地完成本次比赛，若出现打架斗殴等情况，将严肃处理。
4.如果出现比赛纠纷请各队队长及时联系活动负责人解决，未能解决上报中原科技学院公共体育教育中心仲裁解决，仲裁为最终判罚。
5.各学院须为本学院参赛运动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，并保证参赛运动员身体健康良好，否则不能参赛。
6.比赛期间各学院做好赛场秩序维护及后勤保障工作。
7.如遇突发天气状况（大风、下雨等），比赛时间另行通知。
联系人：校体育部负责人赛盛远联系方式：17634811666 
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十三、本届比赛所有解释权归公共体育教育中心，未尽事宜另行通知。]十二、以上规程最终解释权归中原科技学院公共体育教育中心、校团委所有，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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